97年度地籍清理業務Ｑ＆Ａ
壹、神明會土地
	編號
	Ｑ


	Ａ

	1
	問：若神明會土地屬耕地，其欲依地籍清理條例第24條第1項第1款規定，更名登記為財團法人所有，該財團法人得否受農業發展條例第33條規定「私法人不得承受耕地」限制？
	答：依據農業發展條例第33條前段規定：「私法人不得『承受』耕地。」又以神明會名義登記之土地，經會員或信徒過半數書面同意成立法人者，申請更名登記為該法人所有，倘該土地為耕地，其本質尚非「承受」耕地，而係相同權利主體之「更名」，故不受上開規定之限制。

	2
	問：已依有關法令清理神明會土地之會員或信徒，依地籍清理條例第24條規定申請登記為分別共有或個別所有時之登記原因疑義？
	答：1.按神明會為多數人結合之總合體，屬公同共有關係，茲為清理神明會土地，並利於日後共有土地之使用及處分，地籍清理條例第24條第1項第2款爰規定，依規約或經會員或信徒過半數書面同意，得就神明會土地申請登記為分別共有或個別所有。

2.神明會土地依上開規定申請變更為會員或信徒全體分別共有，其權屬並未變更，僅係共有型態由公同共有變更為分別共有，故以「共有型態變更」為登記原因；倘申請變更為個別所有，因其權屬已有變動，且其性質與共有物分割相似，以「共有物分割」為登記原因。
3.業以本部97.9.25台內地字第0970148902號函釋示並分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查照並轉知所屬在案。

	3
	問：神明會土地申報人未檢附權利書狀，即依地籍清理條例第24條規定申請登記之執行疑義。
	答：以神明會名義申報登記之土地未能檢附權利書狀時，現行土地登記規則第67條所列係屬列舉式規定，並無依地籍清理條例第24條規定申請登記，權利書狀未能檢附者情形之適用，故於土地登記規則未修正前仍應依該規則第155條規定，敘明權利書狀滅失之原因，檢附切結書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經登記機關公告30日期滿無人異議後，據以登記。

	4
	問：地籍清理條例施行前已依有關法令清理之神明會，於本條例施行後仍以神明會名義登記類型土地之執行疑義，包括（1）如何成立法人？須向何單位申請？須檢附什麼文件？（2）民眾提出早期會員讓渡書，可否單獨申請個別所有？（3）神明會原登記會員大多不可知，由土地使用人納稅多年，該土地使用人可否申報？自地籍清理條例施行之日3年期滿，民政機關依該條例第24條及第25條辦理，若損及現在使用人權利，應如何處理？（4）神明會申報人未於規定期間內完成申請登記者，民政機關於3年期滿後，依該條例第24條第2項規定辦理囑託登記時，如何確認現會員名冊？


	答：1.依地籍清理條例第24條規定，經會員或信徒過半數書面同意依法成立法人，係指依民法相關規定成立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須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法人設立許可後，再向法人主事務所所在地之法院辦理法人登記核發法人登記證書；至其應檢附文件，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本於權責就相關規定辦理。

2.民眾提出早期會員讓渡書申請個別所有土地登記，應先請其依地籍清理條例第23條規定完成現會員或信徒名冊之更正程序後，再依第24條第1項第2款規定辦理。

3.神明會土地之申報，應依該條例第19條規定辦理；同條例24條及第25條後段規定，申報人若未在該條例施行日起3年內主動依該規定完成申請土地登記者，將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民政）機關逕依原登記會員或信徒名冊，囑託該管土地登記機關辦理均分登記為現會員或信徒分別共有。

4.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地籍清理條例第24條第2項規定，依現會員或信徒名冊，囑託該管土地登記機關均分登記為現會員或信徒分別共有。該現會員或信徒名冊係指經向民政機關申報公告無人異議確定之現會員或信徒名冊冊，如有異動，自應依地籍清理條例第23條規定完成更正後據以辦理。


貳、塗銷38.12.31以前設定之抵押權
	編號
	Ｑ
	Ａ

	1
	問：共有土地之共有人之一，得否依地籍清理條例第28條規定申請塗銷民國38年12月31日以前登記之抵押權
	答：為達成地籍清理條例第28條之立法意旨，除分別共有土地，其共有人之一以其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者，當由該設定抵押之共有人或其任一繼承人申請塗銷登記外，就分別共有或公同共有之全部土地設定抵押權者，依法務部97年10月14日法律字第0970034035號函釋准由任一共有人或其任一繼承人依該條規定申請塗銷。


	2
	問：以數宗土地共同擔保設定抵押權，僅其中一宗或部分土地之所有權人依地籍清理條例第28條規定，就其所有土地申請塗銷抵押權登記，登記機關可否受理？
	答：考量共同抵押土地，如僅就其中一宗或數宗土地為抵押權部分塗銷時，將使共同抵押物減少，除影響抵押權人權益外，亦影響共同抵押人之權益，惟基於本條例第28條規定係為清理民國38年12月31日以前登記遺留至今之抵押權，為達成其立法目的，共同抵押之土地，如僅其中一宗或數宗土地之所有權人依本條例第28條規定，就其所有土地申請塗銷抵押權登記，並切結如抵押權人及其他共同抵押人因抵押權部分塗銷致受有損害，願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得准其單方申請抵押權部分塗銷及抵押權內容變更登記，並配合增訂『地籍清理部分塗銷』及『地籍清理擔保物減少』等二項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3
	問：登記機關受理塗銷民國38年12月31日以前登記之抵押權，其原因發生日期為何？
	答：為清理38年12月31日以前登記之抵押權，以促進土地利用，地籍清理條例第28條規定，土地所有權人免提出抵押權人同意塗銷之原因證明文件，得單獨申請塗銷登記，並由登記機關公告3個月，期滿無人異議，塗銷之。是以，土地所有權人主動提出申請時，登記機關應依法審查、公告並塗銷，故原因發生日期應以土地所有權人提出申請日期為準。

	4
	問：登記機關受理塗銷民國38年12月31日以前登記之抵押權，是否應附他項權利證明書、切結書及其印鑑證明書？
	答：土地所有權人依地籍清理條例第28條規定，申請塗銷民國38年12月31日以前登記之抵押權，毋需檢附他項權利證明書、切結書及其印鑑證明，原核發之他項權利證明書應於公告期滿無人異議辦理塗銷登記後，公告註銷。

	5
	問：依地籍清理條例第28條、第29條及第30條規定，因塗銷登記致抵押權人、地上權人或債權人受有損害者，土地所有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之切結書格式。
	答：按地籍清理條例第28條第3項已明定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塗銷38年12月31日以前登記之抵押權，致抵押權人受有損害者，由土地所有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土地所有權人依上開規定申請抵押權塗銷登記時，毋須檢附切結書及印鑑證明。同理，土地所有權人依同條例第29條第1項申請塗銷45年底前登記之未定期限地上權或依第30條第1項申請塗銷34年10月24日前之限制登記，亦毋須檢附切結書及印鑑證明。


參、其他
	編號
	Ｑ
	Ａ

	1
	問：日據時期之假登記得否援用地籍清理條例第30條規定，由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塗銷登記？
	答：日據時期假登記，依明治38年5月敕令第5號公布大正3年2月律令第3號修正之「台灣土地登記稅規則」第1條第13款載明「假登記（即預告登記）」‧‧」（本部81.3編印之「臺灣土地登記制度之由來與光復初期土地登記之回顧」第187頁參照），該假登 記性質與現行預告登記相似，惟非該條例適用範圍，自不得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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